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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５６０６—１９９５《木工（材）车间安全生产通则》。

本标准与ＧＢ１５６０６—１９９５相比有如下差异：

———调整了一些术语，增加了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３．１０，３．１０．１，３．１０．２，３．１１，３．１２，取消了原

标准的３．４；

———对４．３和４．４内容的修改；

———删除了原标准第６章和第７章中的具体内容；

———增加了木工（材）车间防火防爆的要求。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福州木工机床研究所。

本标准起草人：肖晓晖、郑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５６０６—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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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工（材）车间安全生产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木工（材）车间的作业环境、平面布置、防火与防爆的要求、设备与安全装置、安全操

作、安全管理与教育等。

本标准适用于原木制材、配料仓库、木制品加工、三板二次加工、木模加工等木工（材）车间。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５０８３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ＩＥＣ６０２０４１：２０００，

ＩＤＴ）

ＧＢ１２５５７　木工机床　安全通则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３　术语

３．１

木工　狑狅狅犱狑狅狉犽犻狀犵

木材的机械加工，不包括手工和三板制造加工。

３．２

木工（材）车间　狑狅狅犱狑狅狉犽犻狀犵狊犺狅狆

单纯的木材加工车间（工厂）、单纯的木制品（木器、木模、模型、家具、门窗、三板的二次加工）制造车

间（工厂），也指木材与木制品综合的加工车间。

３．３

车间（工厂）　狊犺狅狆

企业生产的基本实施组织。车间一般指有适度的规模，承担一个或多个独立产品或部件的生产加

工任务。

３．４

三板　狑狅狅犱犫犪狊犲犱狆犪狀犲犾狊

泛指木质人造板，主要是指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

３．５

粉尘收集系统　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为收集粉尘和木屑而专门设计的气动输送系统。它能将粉尘和木屑从其产生的源头（通常有多个

源头）输送到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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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粉尘收集器　犱狌狊狋犮狅犾犾犲犮狋狅狉

用于将粉尘和木屑与气流分离的任何装置，包括且不限于：旋风分离器、介质型过滤器（布袋式除尘

器）和敞开式集尘器。

３．７

含水率（湿度）　犿狅犻狊狋狌狉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狑犲狋犫犪狊犻狊）

样品通过干燥处理后所减少的质量（即排出水分的质量）的最大值与样品原来质量的百分比。

３．８

气动输送系统　狆狀犲狌犿犪狋犻犮犮狅狀狏犲狔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包括材料进给装置、气屑分离机、封闭的管道系统，以及将可燃固体颗粒通过空气或其他气体从一

处运到另一处的气体传送装置。

３．９

木制品　狑狅狅犱

纤维质材料，源自木材或以下但不限于以下材料：麦杆、亚麻、甘蔗渣、椰子壳、玉米杆、大麻纤维、谷

壳、纸或其他木材替代品或辅助产品。

３．１０

木屑（木粉尘）　狑狅狅犱犱狌狊狋

３．１０．１

易燃木屑（木粉尘）　犱犲犳犾犪犵狉犪犫犾犲狑狅狅犱犱狌狊狋

平均直径小于或等于４２０μｍ的木屑，其含水率小于２５％。

３．１０．２

干燥不易燃木屑（木粉尘）　犱狉狔狀狅狀犱犲犳犾犪犵狉犪犫犾犲狑狅狅犱犱狌狊狋

平均直径大于４２０μｍ的木屑，其含水率小于２５％。

３．１１

照度　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见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中２．０．６。

３．１２

局部照明　犾狅犮犪犾犾犻犵犺狋犻狀犵

见ＧＢ５００３４—２００４中２．０．１５。

４　作业环境

４．１　温度

４．１．１　防暑

４．１．１．１　车间作业地点夏季空气温度，应按车间内外温差计算。其室外温差的限度，应根据实际出现

的本地区夏委通风室外计算温度确定，不得超过表１的规定。

表１　车间内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规定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２２及以下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３２ ３２及以上

工作地点与室外温差／℃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４．１．１．２　当作业地点气温≥３７℃时应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并应减少接触时间。

４．１．１．３　高温作业车间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内气温不应高于室外气温；设有空调的休息室室内

气温应保持在２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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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防寒

４．１．２．１　凡近十年每年最冷月平均气温≤８℃的月份在三个月及三个月以上的地区应设集中采暖设

施；出现≤８℃的月份为两个月以下的地区应设局部采暖设施。

４．１．２．２　集中采暖车间，当每名工人占用的建筑面积较大时（≥５０ｍ
２），仅要求工作地点及休息地点设

局部采暖设施。

４．１．２．３　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等于或小于－２０℃的地区，为防止车间大门长时间或频繁开放而受

冷空气的侵袭，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门斗、外室或热空气幕。

４．１．２．４　生产时用水较多或产生大量湿气的车间，设计时应采取必要的排水防湿设施，防止顶棚滴水

和地面积水。

４．１．２．５　车间的围护结构应防止雨水渗透，冬季需要采暖的车间，围护结构内表面应防止凝结水气，围

护结构不包括门窗。

４．２　通风

４．２．１　木工车间应有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设施以形成良好的空气循环。车间空气中有害物质浓度应

符合国家相应标准的规定。

４．２．２　车间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粉尘的设备，应有单机吸尘或集中吸尘的设施，车间空气中的木屑（木粉

尘）浓度不得高于３ｍｇ／ｍ
３。

４．３　照明

４．３．１　木工车间照明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３４的有关规定。

４．３．２　木工车间的工作空间应有良好的照明。白天采用天然照明时，应避免太阳光直射到工作台。当

照明不足时，应增加局部照明。

４．３．３　工作照明应符合表２要求。

表２　木工车间照明要求

场所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ｌｘ ＵＧＲａ Ｒａｂ 备注

一般机器加工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２００ ２２ ６０ 防频闪

精细机器加工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５００ １９ ８０ 防频闪

锯木区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２５ ６０ 防频闪

模型区
一般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２２ ６０

精细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７５０ ２２ ６０

胶合、组装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３００ ２５ ６０

磨光、异形细木工 ０．７５ｍ水平面 ７５０ ２２ ８０

　　注：需增加局部照明的作业面，增加的局部照明照度值宜按该场所一般照明照度值的１．０～３．０倍选取。

　　ａ 为统一眩光值。

ｂ 为显色指数。

４．３．４　照明不得采用有色光源，也不得干扰光电安全防护装置。

４．３．５　照明器应定期维修保养，保持表面清洁。

４．３．６　照明设备的设计、安装和维护，应不会因正常加工所产生的热量或设备故障等因素造成火灾

隐患。

４．４　噪声与振动

４．４．１　各类木工机床空运转时的噪声限值应符合ＧＢ１２５５７的规定。

４．４．２　噪声和振动强度较大的生产设备应安装在单层厂房或多层厂房的底层；对振幅、功率大的设备

应设计减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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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３　工作场所操作人员每天连续接触噪声８ｈ，噪声声级卫生限值为８５ｄＢ（Ａ）。对于操作人员每天

接触噪声不足８ｈ的场合，可根据实际接触噪声的时间，按接触时间减半，噪声声级卫生限值增加

３ｄＢ（Ａ）的原则，确定气噪声声级限值。但最高限值不得超过１１５ｄＢ（Ａ）。

５　平面布置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木工车间生产线的工艺流程应顺畅，尽量避免返回，便于生产管理。各功能区域应用区域线划

分。区域线一般宽为５０ｍｍ，用白色或黄色（安全通道用绿色）材料涂覆或镶嵌在车间地坪上（镶嵌区

域线不得高出地坪）。

５．１．２　车间工作地面应平整、坚固，且能承受工作时规定的荷重。

５．１．３　车间工作地面应经常保持清洁。在工作地周围地面上，不允许存放与生产无关的物料。

５．１．４　车间平面布置的防火、防爆要求应符合第６章的规定。

５．２　木工机床和其他设备的布置

５．２．１　木工机床（设备）的布置应留有与产品品种、批量相适应的堆料场地。并考虑生产时上下料用地

及废品、半成品的过渡性堆放。同时还要考虑工辅器具箱（架）等摆设位置，使各机床（设备）之间的生产

活动不相互干扰。

５．２．２　凡有多人操作的机床（设备），其操作台的布置应确保操作人员能彼此相望。

５．２．３　木工机床（设备）的基础和厂房构件的基础和其他埋地构件的平面投影不能重叠，并至少保持

２００ｍｍ的距离。

５．２．４　木工机床的外露移动件的行程达到极限位置时，其边缘距相邻的设备和厂房构件不得小于

８００ｍｍ。

５．２．５　木工机床的布置应考虑生产活动对相邻设备的操作人员不会构成意外的伤害。

５．２．６　制材带锯机不能布置在车间电气走线的下方。

５．２．７　对于生产设备中包含木材烘干设备和木材定型设备等高温设备的车间，其布置应符合下列

要求：

ａ）　车间的纵轴应与当地夏季主导风向相垂直。当受条件限制时，其角度不得小于４５°。

ｂ）　厂房建筑方位应保证室内有良好的自然通风和自然采光。相邻两建筑物的间距一般不得小

于相邻两个建筑物中较高建筑物的高度。高温、热加工、有特殊要求和人员较多的建筑物应

避免西晒。

ｃ）　能布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尺可能地布置在车间外当地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不能布

置在车间外的高温热源和工业窑炉应布置在天窗下方或靠近车间下风侧的外墙侧窗附近。

ｄ）　车间内发热设备相对于操作岗位应设计安置在夏季最小风向频率上风侧，车间天窗下方的

部位。

５．２．８　木工机床必须可靠固定，以防止翻倒和意外位移。小装置必须固定在条凳、工作台架或有足够

强度的支座上（手提、电气和气动工具除外）。

５．３　工位物料的存放

５．３．１　一般要求

木工机床的生产工位附近，可根据工件流转及运输要求来布置堆放各种规格的木料和加工（半）成

品的场地；加工废料及木屑按综合利用要求存放；工辅器具等按集中存放工具箱内的原则进行布局。各

类物料堆放位置的顺序应便于加工作业，且应确保作业安全。

５．３．２　堆放场地

木工车间原材料、加工（半）成品宜堆码放置，场地的大小应保证堆垛容量能满足生产批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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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原木堆放

木工车间原木堆放的位置应确保在原木最大容量时，原木沿楞腿方向到工位的最小距离不小于

２ｍ。

５．３．４　板、方料堆放

５．３．４．１　板、方料应分别横竖交错层层堆放，须同方向堆放时应考虑通风，堆放应结实整齐，不下陷不

歪斜。垛间距离不得小于１ｍ。

５．３．４．２　板、方料应堆放于不滚动的楞腿上，楞腿应平整坚固，承受上部荷重时不变形不破裂，楞腿间

距不宜大于１ｍ，楞腿高应大于１００ｍｍ。

５．３．５　棒料可采用密料形堆放，短棒料可用货架或货箱存放。采用密料形堆放时，其楞腿垫木高度、间

距要求同５．３．４．２，且堆垛两边的堆放坡度不得大于堆料的自然堆积坡度（稳定坡度）。而采用体贴架

或货箱存放时，货架（箱）应有足够的强度，不致压坏。

５．４　通道

５．４．１　木工车间内宜设有贯穿车间的纵横通道。主通道的宽度应根据运行车辆的种类而定，最窄处不

得小于２ｍ。

５．４．２　单独用作安全疏散用的通道，其最小宽度不得小于１．４ｍ。

６　防火和防爆

６．１　目的

为木工车间提供经济可行的防火、防爆保护，以避免火灾和爆炸，保护人身、财产安全并维持工作的

连续性。

６．２　车间设计要求

６．２．１　木工车间的平面布置应综合考虑消防的要求，且要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的规定。

６．２．２　设计时，应对木工机床（设备）、材料堆放、加工过程、及由此而产生火灾或爆燃的危险隐患的风

险评估基础上，设计其防火、防爆安全的条款。

６．２．３　对于易燃木屑（木粉尘）的系统，其设计和安装应在具备该系统及相关危险性知识的专业技术人

员的监督下进行。

６．２．４　机床（设备）、材料堆放、加工过程的设计、加工和维护上应能将受火灾、爆燃、爆炸的危害降到最

小，在必要时应及时进行人员疏散、安置及对未直接受到火灾危害的场地进行保护。

６．２．５　车间设施、材料堆放、加工过程的设计、加工和维护上应能防止火灾或爆燃蔓延到邻近区域，并

能防止人员受伤。

６．２．６　车间设施、材料堆放、加工过程的设计、加工和维护上应设计成：在火灾或爆燃时对人员进行疏

散、安置或对未直接受到火灾危害的场地进行保护时，仍能保持其建筑结构的完整性。

６．２．７　木工车间内应在明显并便于取用处放置消火栓、砂箱及相应的灭火器。

６．２．８　木工车间的安全出口的门须往外开，不得设门坎和台阶。

６．２．９　木工车间内任一点到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表３　木工车间内任一点到最近安全出口的距离 单位为米

车间建筑耐火等级 单层 多层

一、二 ８０ ６０

三、四 ６０ ４０

６．２．１０　木工车间应在进口处的明显位置设有醒目的严禁烟火的标志。车间内作业场所严禁吸烟和采

用明火。

６．２．１１　车间内必须进行焊接作业时，应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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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人员、场地的安全

６．３．１　木工车间应防范火灾，保证人身安全。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认为已防范火灾，可保证人身安全：

ａ）　防止着火；

ｂ）　阻止火势扩散；

ｃ）　在火场上，无人员暴露在火灾险情中（除专门控制火势的人员外）；

ｄ）　在火场上，无建筑物构件受损，其构件足以支撑直至人员疏散结束。

６．３．２　木工车间应防范爆燃、保证人身安全。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可认为已防范爆燃，可保证人身安全：

ａ）　防止着火；

ｂ）　在火场上，无人员暴露在爆燃险情中（除专门处理火势的人员外）；

ｃ）　在火场上，无人员（除专门控制火势的人员外）被爆燃引起的抛射物击中；

ｄ）　在火场上，无建筑物构件受损，其构件足以支撑直至人员疏散结束。

６．３．３　在火灾、爆燃时，无建筑物因构件损坏而不能支撑其设计负荷时，可认为已满足６．２．６保证结构

完整性的要求。

６．４　厂房建造的要求

６．４．１　应搭建防火墙、防火隔离物和防火间隔墙等防护措施来阻止火势或爆燃扩散到邻近区域。

６．４．２　墙、地板或天花板的开口，应有隔火装置。

６．４．３　隔离墙用于防止粉尘危害时，开口应是密闭防尘的。

６．４．４　防火门、隔离墙上开口等，在实际无使用的情况下，应始终关闭。

６．４．５　厂房的设计应保证，人员撤离措施有效并清楚标示撤离路线。

７　设备和安全装置

７．１　生产设备应符合ＧＢ５０８３的要求。

７．２　木工机床（设备）的安全应符合ＧＢ１２５５７的要求。

７．３　各类木工机床（设备）的安全应符合具体机床的安全要求。

７．４　木料在进行切削、成型、刨削、磨削等加工时，应对加工材料的进给速度和加工机床进行调节控制，

以防起火。

７．５　所有设备，应最大程度地降低粉尘从设备中散发出来。

７．６　切削、成型及刨削机床（设备），其刀具的锋利度应保持在使木加工产生最小热量的水平上。

７．７　对于生产设备中包含木材烘干设备和木材定型设备等高温设备应防止热危险，并设有高温危险警

告标志。

７．８　使用研磨切削砂带、砂盘和其他装置时，不能超过其设计的使用寿命。

８　电气系统

机床（设备）的电气系统应符合ＧＢ５２２６．１—２００２的要求。木工（材）车间中使用的电气设备（包括

动力配电箱（柜）、电气开关盒等），其防护等级应达到ＩＰ５４的要求。

９　加工系统、操作系统及吸尘系统

９．１　加工前的检查

９．１．１　在加工前，应检查所加工的木工料是否含有异物，例如钉子、金属丝等。

９．１．２　应防止引起木屑（木粉尘）和废木起火的异物，进入木料和木屑（木粉尘）处理设备中。

９．１．３　全部机床（设备）应保持精度，并充分润滑，以防止摩擦而起火。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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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吸尘装置

９．２．１　一般要求

９．２．１．１　粉尘收集系统应配备收集装置，其尺寸和能力应足以保持所要求的气流，通过气动输送系统

从吸出的空气中有效地分离木屑（木粉尘）。

９．２．１．２　粉尘收集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完全采用不可燃材料。

９．２．１．３　吸尘设备应具备独立的支承结构，以支承吸收器、被吸收材料等的重量。

９．２．２　安装于室内的粉尘收集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ａ）　吸尘装置只用于从木工机床（设备）中吸出粉尘和木屑（木粉尘），不能用于其他用途；

ｂ）　为确保有效工作，应每天清除所吸出的粉尘和木屑（木粉尘），如有必要，可提高清除频率；

ｃ）　吸尘装置放置的位置至少离出口或人员经常出入的区域６ｍ远；

ｄ）　同一室内多个吸尘装置至少相隔不小于６ｍ。

９．２．３　具有火灾危险的吸尘装置应配备自动喷淋系统。

９．２．４　具有爆燃危险的吸尘装置宜安放于户外。

９．２．５　木工（材）车间应防止发生扬尘，扬尘处理应依据车间扬尘和逸散有毒物质的作业点的位置、数

量，设计相应的防尘和排毒设施；对移动的扬尘和逸散有毒物质的作业，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移动式

轻便防尘和排毒措施。

１０　安全操作、管理及教育

１０．１　各类机床的安全操作方法见具体机床的安全标准。

１０．２　作业前应仔细检查工具、设备、安全装置是否完好和工作区内有无异物，在确认完好和无异物后

方可起动设备。

１０．３　作业时各类作业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１０．４　设备检修和刀具调整、拆换、修复时，必须切断电源，并在设备起动开关处挂告示牌。

１０．５　 禁止在设备运转或已切断电源但仍在惯性运转时，将手伸到刀刃部取出木材、清理设备、剔除木

屑（木粉尘）及木块。

１０．６　多人操作的机床（设备）、同辅助工人有相关的设备以及有人穿行的传送设备，在每天工作开始、

换班起动及停机后重新起动时必须先发信号，如声光报警信号等。

１０．７　应定期对车间的安全装置与设备安全设施进行检查与维护，以保证其有效性与可靠性。

１０．８　木工车间各区域（空间）和设备，凡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地方，应按ＧＢ２８９４有关规定，在醒目处设

标志牌。

１０．９　木工车间各类设备易造成人身危险部件的涂色，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３的有关规定。

１０．１０　木工机床（设备）在运行时应禁止非操作人员或非维修人员接触。

１０．１１　工厂应按工种每年都应制定培训大纲；应对新工人，来厂实习的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特殊工种还

应考核合格后方能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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